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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可轉換債券有效性判決相關的內幕消息 
 

本公告乃由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2）條及

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i）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六日有關建議發行二零

二一年到期的本金總額為 7,000,000 美元的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

券」）的公告；（ii）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九日有關完成可換股債券之

認購的公告；以及（iii）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二日有關可換股債券之發

行無效的公告（「該等公告」）。 除本公告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

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對可換股債券有效性的判決 

 

本公司於二零二六年四月一日自本公司律師收到香港高等法院（「法

院」）作出的判決，該判決宣告認購協議、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

的條款及條件以及附函協議均屬有效及可強制執行。 法院亦作出非

絕對訟費令，裁定訴訟及對保迅企業有限公司反訴的訟費（並准許兩

位大律師出庭）如未能達成一致則審定。 該非絕對命令將成為絕對

命令，除非在十四日內提出更改該命令的申請。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許京平 
主席 

 

香港，二零二六年四月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許京平先生、許中平先生及楊保東先生；非執行董事
為胡玥玥女士、馬天福先生及王友明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謝志偉先生、朱南
文教授及李軍教授。 


